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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（2026）黔破终 10 号

上诉人（原审申请人）：赵某，男，汉族，1967 年 11 月 23

日生，住贵阳市云岩区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游成樱，泰和泰（贵阳)律师事务所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程轩，泰和泰（贵阳)律师事务所。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申请人）：某甲公司，住所地：贵州省黔

南州都匀毛尖大道 81 号金恒星城市。

法定代表人：张某，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杨某，该公司经理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卢娴，贵州心海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上诉人赵某因与被上诉人某甲公司申请破产重整一案，不服

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（2025）黔 27 破申

19 号民事裁定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立案后，依法组成合议

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，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赵某上诉请求：1.撤销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

民法院（2025）黔 27 破申 19 号民事裁定；2.裁定受理上诉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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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破产重整申请。事实与理由：一、因被上诉人负债较大，按其

现状已不具备偿债能力，若不能重整，将不能实现被上诉人的资

产最大价值，最终导致国有资产等各方利益不可逆转的受损。根

据预重整临时管理人提交的《某甲公司预重整工作报告》（以下

简称《预重整工作报告》）中披露的被上诉人的资产及负债情况，

其资产价值评估总额为 389,315,467.00 元，但根据被上诉人资

产现状，其主要资产均不具备交付条件,还尚存在建工程,资产处

置成功的可能性极低，若不重整将会导致其资产价值大幅蒸发,预

计实现的资产实际将难以达到评估价值。二、驳回上诉人破产重

整申请将导致严重社会后果,不利于维护各方利益。根据前述，被

上诉人资产价值难以覆盖其巨大负债，同时资产处置成功的可能

性极低，加之因被上诉人的负债巨多，其将可能面临破产清算及

被强制执行等多重困境，按照市场情况及被上诉人的资产现状，

上诉人的重整申请被驳回，将可能导致以下情况：（一）职工、

购房人权益及税款债权无法保障。（二）普通债权人权益受损，

国有资产损失巨大。（三）社会资源浪费。三、被上诉人具备重

整价值及可行性。被上诉人主要资产金恒星城市综合体项目及金

恒星综合大厦位置处于都匀市新城区坐标核心位置,位于都匀大

道连接夏蓉高速西出口,靠近老城区且有直达公交,距离万达商圈

1.5 公里。周边配套设施齐全，区位优势显著，具有较好的商业

运营价值。现目前金恒星城市综合体项目综合馆（一）、综合馆

（三）已基本完成建设，仅综合大厦 C1 栋、C2 栋、C3 栋为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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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状态，如被上诉人资产不再续建，将导致资产处置、变现难度

增加，而直接对资产进行拍卖、变卖处置，资产流拍可能性极大，

资产价值还将进一步降低，将会进一步损害全体债权人合法权益。

但若被上诉人通过重整程序继续经营,一方面可以完成公司现有

资产盘活，实现整体项目资产的有效化；另一方面将为下一步投

入运营，提升被上诉人资产的商业价值奠定基础，最大限度实现

资产价值最大化及债权人利益最大化。在该案中，已有两户意向

投资人提交相关方案，一户意向投资人与被上诉人签订《意向协

议书》，在有资金可以解决被上诉人资产续建资金缺口的情况下，

可助力被上诉人工程项目得以完工建设，被上诉人及投资人可通

过对外销售、招商引资、出租等方式将被上诉人资产运营起来，

完成闲置资产盘活，最大限度实现资产效益最大化，实现其资产

商业和市场价值，有效化解巨额债务。虽然有可能会因市场等各

种因素的影响，导致被上诉人在最终未能完成项目整体销售,但基

于续建完工后的被上诉人资产价值将远高于其资产现状价值,亦

可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对债权人进行清偿，增加被上诉人的化债

能力。且在被上诉人预重整期间,临时管理人向全体债权人提交了

包含预重整方案的《预重整工作报告》，并获得有财产担保债权

人、建设工程优先债权人及大部分普通债权人的同意，表明相关

债权人认可被上诉人具备重整价值且临时管理人提出的预重整

方案具备可行性。综上，上诉人认为原裁定认定事实不清，未能

充分考虑被上诉人重整的社会价值及可行性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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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、第七十条、第十二条规定提起上诉，

请依法撤销原裁定，裁定受理上诉人的破产重整申请。

一审法院审理查明，某甲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20 日经黔南

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某局批准设立，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，现

登记股东为张某（持股比例 100%,认缴出资额为 10000 万元），

注册地址：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；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

发与经营；房屋工程设计与施工；室内装饰装潢、设计与施工；

物业管理；酒店管理；建筑工程设备租赁。某甲公司主要开发金

恒星城市综合体，该项目位于都匀市西出口快速干道羊昌坝片区，

项目规划用地面积 14339.67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303072.85 平

方米。其中酒店面积 9724.56 平方米，办公面积 5769.84 平方

米，住宅面积 136955.03 平方米；商业部分 149297.42 平方米；

物管用房 1326 平方米。截至目前，已建成面积 61110.84 平方

米，其他空地均为项目规划用地。某甲公司初步估计大额债务共

计 462825122 元。预重整期间，未有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

会议表决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

的规定，当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

部债务、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，可

以进行重整。法院在审查重整申请时，应根据债务人的资产状况、

技术工艺、生产销售、行业前景等因素，对债务人明显不具备重

整价值以及拯救可能性的，应裁定不予受理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



5

已经停业，案涉项目建筑面积 61110.84 平方米，被申请人大额

负债已逾 4.6 亿元。结合项目性质和市场前景来看，企业的生产

经营与持续营利能力较差。因此，被申请人不具备重整的必要性。

且结合当前房地产市场现状，亦不具备可行性。综上，申请人赵

某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。为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

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，裁定：一、终结被

申请人某甲公司预重整程序；二、不予受理申请人赵某申请被申

请人某甲公司破产重整。

二审中，被上诉人某甲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：

第一组证据，某甲公司预重整工作报告、某平台送达聊天记

录及各债权人回复的某甲公司预重整方案意见反馈函，拟证明某

甲公司临时管理人拟定的预重整工作报告，向某甲公司各债权人

送达了预重整工作报告，收到大部分债权人的书面回复，大部分

债权人均同意某甲公司预重整方案。根据各债权人的表决结果，

符合企业破产法第 87 条之规定，本案应当裁定某甲公司进行破

产重整。上诉人质证称，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，且在一审中

上诉人已就该方案回复了书面意见。

第二组证据，意向协议书两份及投资意向函一份，拟证明在

预重整期间已有两户投资人向临时管理人提交了投资意向，分别

为某乙公司及某丙公司，某丁公司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，

表示若某戊公司新进入重整程序其有意愿垫资修建某甲公司剩

余的在建工程和规划未建工程及配套设施，按时完成工程建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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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房屋交付。某己公司表示有意向对某甲公司资产进行投资运

营盘活，此外另有一户投资人某公司开阳分公司与金恒星已签订

意向协议书，愿意垫资续建某庚公司尚未完成的在建工程，在投

资人的支持下重整资金将得以充分保障，某甲公司资产续建资金

缺口得到解决的情况下，可助力工程项目完成建工建设。通过对

外销售、招商引资、出租等多种方式将公司资产运营盘活，最大

化实现资产商业价值，保障债权人的合法债权得以实现。上诉人

质证称，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。

经审查，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、合法性结合全案事实予以综

合认定，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，仅以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某甲公

司具备重整价值和重整可行性，故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。

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。

本院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“企

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

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企业法人有前款规

定情形，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，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

行重整。”及第七条第二款“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

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”的规

定，企业破产重整原因包括“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

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”和“企业法人有

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”情形。本案中，赵某作为债权人申请债

务人某甲公司破产重整，某甲公司虽同意进行破产重整，但未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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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该公司具体的资产状况和债权债务情况，现有证据不能证明

某甲公司符合上述破产重整情形。此外，对于破产重整申请应当

重点审查企业是否具有挽救价值和重整可行性，某甲公司在预重

整期间，未能提交重整计划草案供债权人会议表决，二审该公司

提交的预重整工作报告及部分债权人书面反馈意见，不能确定反

馈意见的真实性，且其提交的投资意向协议也缺乏确定性和可操

作性。本案结合现有证据，综合某甲公司的经营状况、资产价值

和市场行情，尚不足以证明该公司具备重整可行性。综上，一审

裁定不予受理某甲公司破产重整申请并无不当。

综上所述，某甲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，本院不予支持。原

裁定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本院予以维持。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一百

七十八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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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　　判　　长　　　雷　苑

审　　判　　员　　　潘育跳

审　　判　　员　　　陈天华

二 〇 二 六 年 四 月 十 五 日

书　　记　　员　　　刘岷瓒


